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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协字〔2020〕107 号 
  

 
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

第 4197 号（资源环境类 269 号）提案答复的函 

 

郑祎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全面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修法的提案》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宗旨问题 

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的主

体和基础，长期以来，我局始终高度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工

作，将其列入工作重点，并在 201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《野生

动物保护法》过程中提出了相关建议，得到采纳。现行《野生动

物保护法》已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确立为立法宗旨，并

作出了相应的规定。下一步，按照当前修订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
的工作安排，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向立法机关建议，争取将

防范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确立为立法宗旨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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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问题 

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对制定、调整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

名录》作出了明确规定。当前，我局正会同农业农村部开展该名

录调整工作，按规定成立了专家评估论证委员会，对名录调整方

案进行评估论证，并公开向社会和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，对名

录调整方案不断修改完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

（IUCN）红色名录等标准，一直是名录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。今

后，我局将根据野生动物种群变化动态，及时组织专家调研评估，

加快名录调整更新，适应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。 

三、关于栖息地保护问题 

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等多项条款

已对栖息地保护作出规定，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一直重视对野

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的调查、监测、评估和保护工作，通过对

野外种群的巡护以及栖息地改造和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，全国

已建立自然保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1.18 万处，并批准 10 处国

家公园开展体制试点，逐步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

体系，有效保护了上千种野生动物，其生境不断优化和改善。下

一步，我局将积极研究、编制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，将

其列入本部门发展规划，并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将有关保护规

划内容纳入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。 

四、关于强化监管，严厉打击违法活动问题 

2016 年 11 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成立了由我局牵头 22 部门参

加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，2020 年已增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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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个部门。今后，我局将积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，组

织召开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，总结、部署打击

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，并会同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

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猎杀、经营利用和网络交易珍稀

濒危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等行动。各地积极建立健全部门间协

调机制，在野外巡护、市场巡查、网络监控等诸多环节强化联防

联控，开展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，摧毁犯罪团伙，斩断非法贸易

链条，有效遏制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的高发势头，为维

护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作出了

应有贡献。 

五、关于收容救护问题 

按照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十五条和《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

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

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。组织

对本区域内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实施、监督和管理工作；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及其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

构可以根据需要，组织从事科学研究、人工繁育等活动的组织和

个人参与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。同时，对收容救护机构、

程序、处置、放生等均有明确规定。对您所提意见，我局非常赞

同，并欢迎热心保护事业的组织和个人在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

的监督和管理下，遵循“及时、就地、就近、科学”的原则，积

极参加收容救护工作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各方参与”的共同保护

的局面。 



 

 

— 4 — 

感谢您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附件：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

 

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2020 年 9 月 22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司 

010—842384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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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 

征 询 意 见 表 

提案号 4197 类别 资源环境 类号 269 

提案题目 关于全面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修法的提案 

承办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提案者 

（含联系电话） 
 

一、对办理态度是否满意： 

满意      基本满意      不满意 

二、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： 

满意      基本满意      不满意 

三、有何进一步的建议和要求： 

（一）对提案承办单位的意见建议 

 

 

 

（二）对提案委员会及办公室的意见建议 

 

 

 

注：提案者填写后反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（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

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 交换号 004 传真 010-6619193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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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，国务院办公厅，生态环境部、

农业农村部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3 日印发 


